附件一：
保险内容
（一）居民住宅火灾责任和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1、保险责任及范围：
在永丰街道辖区内的居民房屋因火灾造成的居民财产损失和人身意外伤害。
2、保险金额：
（1）永丰街道辖区居民房屋及屋内设施；保险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2）居民房屋财产损失每次火灾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300万元，每次事故居民房屋及财产损失每户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其中财产部分高赔偿限额为5000元,)每次事故每户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元，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2） 社区公众责任险 
1、保险责任及范围：
发生在永丰街道辖区内直接管理的公共设施或公共场所范围内{各健身点、各办事处和服务机构、居委会、老年活动室、敬老院、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对市民开放的各类活动服务场所及资源共享单位、集贸市场及居委会组织的各类活动中}所发生的意外事故（交通事故除外），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法由保险公司按公众责任险条款的规定在限额内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
(1)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每人的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①死亡赔偿10万元；②伤残按等级规定赔付；③因受伤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根据实际使用数额赔付，最高10万元）。
(2)保险金额（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4000万元。
(3)每次事故每人绝对免赔额：人民币500元（适用于财产损失）。
(4)针对居民家庭火灾事故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涉及人身意外伤害责任范围的人员为与该次火灾事故相关的受到意外伤害人员，造成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每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3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限额5万元；伤残、烧伤按伤残等级赔付;造成伤害的合理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100元。
（3） 居民住宅灾害天气综合保险                       
1、保险责任与范围：
    街道辖属社区居民房屋因受暴风、暴雨,雷电等灾害天气影响造成的居民房屋损坏和财产损失，依法由保险公司按相关保险条款的规定在限额内负责赔偿。
2、保险金额：
居民房屋财产损失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200元。每次事故居民房屋财产及室内财产损失每户的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2万元。其中财产部分赔偿限额为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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